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公司购买了10万元酒水送礼，取得专票，能
否抵扣？如何做账？有何税务风险？

产品名称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公司购买了10万元酒水
送礼，取得专票，能否抵扣？如何做账？有何税
务风险？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好又快企服:GOOD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问题：

我公司购买了10万元酒水送礼，取得专票，能否抵扣？如何做账？有何税务风险？

答复：

1、购进酒水环节取得专票，可以抵扣，赠送客户需要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

2、账务处理：

（1）购进酒水

借：库存商品-酒水 10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万元

贷：银行存款 11.3万元

（2）送礼给客户

借：销售费用-业务招待费 11.3万元

贷：库存商品 10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万元

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条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

(1)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

(2)销售代销货物；

(3)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
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4)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5)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6)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

(7)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

(8)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风险1：

礼品赠送给客户个人，存在按照“偶然所得”代扣个人所得税的风险。

参考：

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财政部税
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74号）：

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包括网络红包，下同），以及企
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个人取得的礼品收入，按照“
偶然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企业赠送的具有价格折扣或折让性质的消费券、代金券、抵用
券、优惠券等礼品除外。

前款所称礼品收入的应纳税所得额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0号）第三条规定计算。

风险2：

礼品无偿赠送给个人客户，将资产移送他人了，企业所得税需要视同销售，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需要做
纳税调整。

参考：



国税函[2008]82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二、企业将资产移送他
人的下列情形，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 

（一）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 

（二）用于交际应酬； 

（三）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 

（四）用于股息分配； 

（五）用于对外捐赠； 

（六）其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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